附件 5：

缴纳保证金承诺书
江苏力源电气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
[bookmark: _GoBack]本单位/本人现报名参加江苏力源电气科技有限公司(预)重整投资人招募和遴选。本单位/本人已仔细阅读并充分理解管理人发布的《江苏力源电气科技有限公司预重整案意向重整投资人招募公告》 (以下简称为“招募公告 ”),并承诺按照招募公告的要求，在提交报名材料后3日内向管理人指定的账户（账户名：江苏力源电气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开户行：连云港东方农村商业银行营业部，账号：3207050011010000066566）缴纳投资意向保证金人民币 100 万元；如本单位/本人被选定为重整投资人，则在收到管理人中选通知后3日内向管理人指定账户缴纳拟投资金额的30%作为履约保证金(投资意向保证金转入履约保证金计入内)。
如本单位/本人在缴纳投资意向保证金之后、投资人遴选确定之 前，通知管理人放弃(预)重整投资人竞选资格的，或参与遴选但未被选定为重整投资人的，本单位/本人同意已缴纳的投资意向保证金按照招募公告的要求予以无息返还；如本单位/本人被选定为重整投资人但未能按时缴纳履约保证金，则本单位/本人自愿承担被取消重整投资人的资格且已缴纳的投资意向保证金不予退还的后果；如本单位/本人被确定为重整投资人并缴纳履约保证金后，自动放弃或因自身原因不再继续参与重整，本单位/本人自愿承担已缴纳的履约保证金不予退还的后果。
本承诺书系本单位/本人真实意思表示，如违反承诺，本单位/ 本人自愿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损失。

意向重整投资人(签章):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